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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房屋所有权人：临高恒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69028552793352J，房 权 证
号：临房权证临城字第LC04661
号，LC04529号，声明遗失。
●海南泽华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460100201900071，
声明作废。
●莫丹莉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注 册 证 注 册 号 ： 琼
246131802635，注册证书编号：
02227786，声明作废。
●东象国际贸易（海南）有限公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公 章 编 号
46902300046608，声明作废。
●谢洪英(于2021年1月4号)遗失
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3701111570306044X，特此声明。
●保亭保城腩潮鲜黎佬牛腩餐饮
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一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90291908167，现声明作废。
●海南皓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7324040674F）遗失公章
和法人（安基范）私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海南陵水鸿伟环卫保洁服务有
限责公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海南雄伟房产中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
本，声明作废。
●海南合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坤坤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261958657，声明作废。
●洋浦晟鑫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私章，税务登记证，证号：
914603002938598388，声明作废。
● 周小华遗失身份证，证号;
432522197808161421,声明作废。
●孙发生遗失海口市美兰区下洋
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集中购买住房、商业用房协议,
现场编号：BB265，登记顺序号：
0494，声明作废。
●孙发生遗失海口市美兰区下洋
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现场编
号：BB265，登记顺序号：0494，声
明作废。
●琚爱国遗失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现场编号：
D177，声明作废。

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高登东街新桥路新
桥小区E公00066号房产证内的
A座、B座、C座的居住人：凡未依
约交清房款和租金的居住者，请依
约交清。如至今尚没有交清的合
同废止，交回房屋。
特此公告。

海口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7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 据 张 荣 华 同 苏 琴 、诸 晓 媛
（2020）琼0271民初1066号民事
判决书确定之债权。我方已经将
前述全部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唐烨，
请贵方直接向该受让人履行债
务。特此公告

张荣华 2021年1月7日

声明
天鹄建材（海南）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营业执照副本2-1、营业
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KHHE09，公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
银行网银U盾，从未遗失，都由王
婷保管，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建刚
2021年1月7日

注销公告
三亚锦宏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限期复工的公告
谢延全：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
条例》要求，限你于2021年1月13
日前来我分局报到。如逾期未报
到，将按照有关规定与你解除劳
动合同。
联系人：李勤康
联系电话：18898907800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澄迈公路分局

2021年1月7日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中国协力能源贸易有限公司致全

体股东（含中国富利进出口集团公

司），公司将于2021年1月25日上

午9:00在海口市滨海大道189号

比华利山庄综合楼召开股东会议，

商议公司股权变更事宜，请公司

股东准时参加，未出席股东视为

放弃表决权。联系人：宋女士

13381010672。特此公告！

●东方铭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东方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410024742701，
声明作废。
●余磊身份证号14010819891022
3232不慎遗失准迁证，准迁证号：
琼准字01202709，现声明作废。
●海南环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何丽遗失海南恒大金碧天下
220-202购房相关收据2张，编号
HNHK0011830 房 款 ，编 号
HNHK0011839房款，声明作废。
●临高县新盈龙昌花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469028MA5T5DUJ1U，声 明
作废。
●儋州华宇渔业有限公司遗失琼
儋渔19068渔业船舶检验安全证
书 一 本 ，检 验 登 记 号 ：
469003011013，现声明作废。
●海南锐尊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梁黄春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4082519670625349X，声明作废。
●王秋兰不慎遗失注册监理工程
师注册执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0052777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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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高性能铜材加工生产基地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

经完成，现向公众进行信息公

告 ，详 见 http://www.hbsjy.

com/propublic/。

李璐：18976426660

海南美亚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876071190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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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上市公司支撑，医疗健康综合型
服务平台，现诚邀海南省 35 位
合伙人。诚邀热线：13707580171、
17789765551

诚邀合伙

供 求

定安福园寻找老客户
原定安福园公墓已由海南荣承接管

更名为忆庐生命文化纪念园，期盼老

客户和我们联系4000-600-992

求购房产

求购房产
海南全省

3000-30000m2 作企业培训基地

杨先生13983099971价格面议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声明
兹有南田农场爱泉区芒三队罗春
丽于2015年6月26日在芒三队附
近的胶林捡到刚刚出生的弃婴女
孩。特此声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近日，中共
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地方
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
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
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
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是新时代党的地方组织
选举工作的基本遵循。《条例》的修订和
实施，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
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规范
党的地方组织选举，加强党的地方组织
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条例》实施
的组织领导。要抓好宣传解读和学习培
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认
真学习《条例》，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党员领
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学
习，带头研究，带头执行。中央组织部要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条
例》各项规定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各地
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
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
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199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1994年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布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修订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的民主集
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加强党的地方
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
平，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党内
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党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县
（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代
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以及党的地方纪律
检查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第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组织任期届
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如需延期
或者提前换届选举，应当经上一级党的
委员会批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
表，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
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
委员实行差额选举。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
员会书记、副书记实行等额选举。

第五条 选举应当充分发扬民主，
尊重和保障选举人的民主权利，体现
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者不选

举某个人。
第六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

方式。
第七条 选举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

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
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
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
选举。

第二章 代表的产生

第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
表应当是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认真贯彻
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
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党的初心和
使命，密切联系党员和人民群众，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
法律法规，按照党性原则办事，具有履行
代表职责的能力。

第九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
表的名额，由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
会全体会议，按照有利于充分发扬党内
民主、有利于讨论决定问题和代表具有
广泛性的原则确定，报上一级党的委员
会批准。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代
表名额，一般为400至800名。

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代表大会代表名
额，一般为300至500名。

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
区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一般为 200 至
400名。

所辖党组织数量和党员人数较多或
者较少的，可以适当增加或者减少代表
名额。

第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
表的选举单位，一般按照党的下一级地
方组织或者基层组织划分。党的地方各
级委员会派出的机关工作委员会、街道
工作委员会等，经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可以划分为选举单位。

第十一条 代表名额的分配由召开
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按照所辖党组织
数量、党员人数和工作需要确定。

第十二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
代表中应当有各级领导干部、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中国
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等
各方面的代表。

代表构成的指导性比例由召开代
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确保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例，工
人、农民代表应当有一定数量。女代表
占代表总数的比例一般不少于本地区
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民族自治
地方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比例
一般不少于本地区少数民族党员占党
员总数的比例。

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代
表中，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代表总数
的比例一般不少于30%，其中应当有一
定比例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条战线
先进模范人物。

第十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
代表候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20%。

第十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
代表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
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主要
程序是：

（一）选举单位按照分配的名额，组

织所辖党组织从党支部开始推荐提名，
经过充分酝酿协商，根据多数党组织或
者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推荐
人选；

（二）选举单位就代表候选人推荐人
选与上级党组织进行沟通，提出代表候
选人初步人选考察对象并进行考察，严
格审核把关，集体研究确定代表候选人
初步人选，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公示期
不少于5个工作日；

（三）选举单位召开党的委员会全体
会议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报召开
代表大会的党的委员会审查；

（四）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或者
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对代表候选
人预备人选进行充分酝酿，根据多数
选举人的意见确定候选人，进行选举，
选出的代表报召开代表大会的党的委
员会审批。

代表大会召开前，由同一选举单位
选出的代表出缺数量较多的，根据工作
需要，可以按照上述程序进行补选。

第十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在
代表大会召开前，负责对代表的产生程
序和代表资格进行初步审查。

党的地方代表大会成立的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在听取党的委员会的审查情
况报告后，提出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经
大会预备会议或者大会主席团通过的代
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三章 委员会委员的产生

第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
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
选人的提名，必须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坚持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
正廉洁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坚持德才
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原则和结构
合理的要求。

第十七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候
补委员人数，一般不少于委员、候补委员
总数的15%。

第十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
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
选人的差额比例，不少于10%。

第十九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
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产
生的程序是：

（一）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确定下届
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的原则；

（二）常务委员会按照干部选拔任
用等有关规定，组织酝酿和推荐，在广
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初
步人选；

（三）党的委员会组建考察组对候选
人初步人选进行考察，突出政治标准，强
化政治素质考察，严格审核把关；

（四）常务委员会根据考察情况确定
候选人预备人选，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
审批；

（五）大会主席团审议候选人预备
人选，提请各代表团充分酝酿，根据多
数选举人的意见确定候选人，由大会
进行选举。

第二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
员、候补委员一般应当分别选举，先选举
委员，再选举候补委员。委员候选人落
选后，可以作为候补委员候选人。也可
以实行委员、候补委员一并选举，在获得

赞成票超过应到会人数半数的候选人
中，按照得票多少，先取足委员，再取足
候补委员。

第四章 常务委员会委
员和书记、副书记的产生

第二十一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
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数，应当分别多于应选人数1至
2人。

第二十二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
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
记、副书记产生的程序是：

（一）常务委员会提出候选人预备人
选，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批；

（二）新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和纪
律检查委员会分别召开全体会议，对候
选人预备人选进行充分酝酿，根据多数
委员的意见确定候选人；

（三）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体会议进行选举时，先选举常务委员
会委员，再选举书记、副书记。

第二十三条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
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
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需经同级党的委
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五章 选举的实施

第二十四条 代表大会选举时，参
加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半数，方能进
行选举。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时，参加
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方能
进行选举。

第二十五条 代表大会选举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由大会主席团集体讨
论决定。

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由大会主席
团常务委员会主持。

大会主席团成员一般占代表人数
的 10%左右，由党的委员会或者各代
表团从代表中提名，经大会预备会议
表决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
员由党的委员会提名，经大会主席团
会议表决通过。

第二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
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
举，由大会主席团各委托1名新当选的
委员主持。

第二十七条 大会主席团或者选举
单位党组织应当实事求是地向选举人介
绍候选人的有关情况，并对选举人提出
的询问作出负责的答复。

第二十八条 代表大会选举设总监
票人1名，必要时也可以设副总监票人1
名；设监票人若干名。监票人由各代表
团从不是候选人的选举人中推荐，总监
票人、副总监票人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
员会从监票人中提名，经大会主席团或
者大会表决通过。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选举设监票
人若干名。监票人由会议主持人从不
是候选人的委员中提名，经选举人表
决通过。

第二十九条 选举设计票人若干
名。计票人由大会秘书长或者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的主持人指定，在监票人
的监督下工作。

第三十条 选票上的代表、委员、

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
单按照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书记、副书
记候选人按照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的
顺序排列。

第三十一条 选举人不能填写选票
的，可以由本人委托非候选人按照选举
人的意志代为填写。

因故未出席会议的选举人，不能委
托他人代为投票。

第三十二条 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
投赞成票，可以投不赞成票，也可以弃
权。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

第三十三条 投票结束后，监票
人、计票人应当将投票人数、发出选
票数和收回选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
录，由监票人签字并报告被选举人的
得票数。

第三十四条 选举收回的选票数，
等于或者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有效；
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效，应当重新
选举。

每张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或者少
于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规定
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

第三十五条 差额预选时，可以集
中投票，也可以分代表团投票，由大会统
一计票。

第三十六条 正式选举时，被选举
人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
半数的，始得当选。获得赞成票超过半
数的被选举人数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
票多少为序，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如遇
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一般应就
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再次投票，得票多
的当选。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
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可以
从未当选的得票多的被选举人中重新选
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经半数以上选举
人同意或者大会主席团决定，也可以不
再选举。

预选时，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
选举权人数半数的候选人，方可列为正
式候选人；确定正式候选人，原则上以得
票多少为序。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正
式候选人或者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
选举人少于、接近应选名额时，按照正式
选举时的相应办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 被选举人得票情况，
预选时由总监票人向大会主席团报
告；正式选举时由总监票人向选举人
报告，当选人名单由会议主持人向选
举人宣布。

报告得票情况，包括得赞成票、不赞
成票、弃权票和另选他人等。

第三十八条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
代表大会代表，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
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其名单按照姓
氏笔画为序排列。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候补委
员，其名单按照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等
的按照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纪律
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
记，其名单按照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的
顺序排列。

第六章 呈报审批

第三十九条 召开代表大会的请
示，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一般
于召开代表大会4个月前报党的中央委

员会审批；其他党的地方委员会一般于
召开代表大会2个月前报上一级党的
委员会审批。请示的内容包括：代表
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大会议程；代表名
额、差额比例，代表构成的指导性比
例；党的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常务
委员会委员名额、差额比例，书记、副
书记名额；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常
务委员会委员名额、差额比例，书记、
副书记名额；选举办法。

第四十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
委员、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
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一般于召开
代表大会1个月前报上一级党的委员
会审批。

第四十一条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
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当选的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纪律检查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报上
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七章 纪律和监督

第四十二条 加强党对地方组织选
举工作的领导，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
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引导
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证选
举工作健康有序。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禁拉帮
结派、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违规用人、
跑风漏气、干扰换届等违规违纪违法行
为，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由党的中央委
员会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
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监
督实施，执行情况纳入巡视巡察监督工
作内容。

第四十四条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
会的选举，如果发生违反党章的情况，上
一级党的委员会在调查核实后，应当作
出选举无效和采取相应措施的决定，并
报再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审查批准，正式
宣布执行。

第四十五条 凡违反本条例规定，
妨害选举人行使民主权利，或者对检举
选举中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人进行压
制、打击报复的，应当根据问题的性质和
情节轻重，对有关党组织或者党员给予
处理处分，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
领导干部进行问责；涉嫌违法犯罪的，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党的地方各级组织
的选举，应当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选
举办法，经半数以上应到会选举人同
意后实施。

第四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党组织
执行本条例需要采取某些变通办法的，
应当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
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